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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一期会议 

2024 年 3 月 18 日至 29 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19 

秘书长关于与奥斯巴保护东北大西洋 

海洋环境委员会合作的报告 

  国际海底管理局与奥斯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

之间的协商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秘书长就奥斯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

洋环境委员会通过的一项决定对海管局关于“区域”的专属任务造成的影响编

写一份报告，供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前述决定导致北大西洋洋流和叶

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的范围扩大。大会请秘书长在报告中详细说明海管局

秘书处与奥斯巴委员会围绕这项决定进行的沟通，评估这项决定对海管局任务

的潜在影响，并且建议如何在防止海管局的任务受到干涉的同时，加强与有关

组织的合作与协商。1  

2. 应这一要求，本报告概述了奥斯巴委员会通过的决定，总结了委员会与海

管局秘书处就此项决定和相关事项进行的沟通。报告还评估了委员会通过的决

定对海管局任务的影响。提出的一些建议供理事会审议。 

__________________ 

 * ISBA/29/C/L.1. 

 1 ISBA/28/A/18，第 24 段。 

https://undocs.org/ch/ISBA/29/C/L.1
https://undocs.org/ch/ISBA/28/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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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奥斯巴委员会的权限 

3. 奥斯巴委员会根据 1992 年《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奥斯巴公

约》)设立，是一个机制，供 15 个国家政府2 与欧洲联盟合作，保护东北大西洋

海洋环境。3 委员会的权限是，依照该公约第 2 条所规定的一般义务拟订方案和

措施，以防止和消除污染，并控制可能直接或间接对东北大西洋海洋区域产生

不利影响的人类活动，但明显不包括渔业管理，在航运规制方面也存在其他特

定限制。 

4. 理事会应记得，海管局在 2010 年与奥斯巴委员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4 

备忘录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委员会与海管局的合作范围。根据备忘录，对奥斯巴

海洋区域与“区域”发生重叠的地方，委员会和海管局的权限互补，必须按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第二节规定的、支配“区域”的原则行使。

备忘录意在作为一个框架，供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事项进行协商，以促进或推动

彼此更好地理解和协调各自围绕该等事项开展的活动，包括为此收集并交流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东北大西洋海洋区域的环境数据。两个组织还相互给予对方观

察员地位。5  

5. 决定签署谅解备忘录，背后的动力来自奥斯巴委员会 2008年的一项提议——

在奥斯巴海洋区域以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大西洋中脊查理·吉布斯断裂区

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委员会、海管局秘书处和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秘书处

随后举行了会议，结果商定：鉴于有关组织在任务和管辖上存在重叠，特别是

海管局就奥斯巴海洋区域以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底所承担的任务具有专属

性质，应当启动对话，以确保在建立海洋保护区时，适当考虑《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和《关于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

定》(《1994年协定》)为各国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充分尊重海管局对“区域”

内活动的组织和控制所享有的管辖权。 

6. 海管局秘书处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就主管国际组织有关东北大西洋国家

管辖范围以外区域内选定区域的合作与协调的集体安排6  举行的会议。集体安排

由奥斯巴委员会和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确立，为促进讨论和信息交流搭建了

平台，尤其是在保护东北大西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方面。根据这一不具法

律约束力的安排，参与方同意就已经采取划区管理措施的区域通报信息，还同

意努力协调各自的活动，以确保酌情参考为该等区域确定的养护目标，执行适

__________________ 

 2 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荷兰王国、挪威、葡萄牙、西

班牙、瑞典、瑞士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 《奥斯巴公约》第 1 (a)条界定了奥斯巴海洋区域。它按地理位置确定，部分位于国家管辖范

围以内，部分位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覆盖了从北极到亚速尔群岛、从大西洋中脊到北海的

辽阔海洋区域。 

 4 ISBA/16/A/INF/2，附件。 

 5 同上，第 4 段。另见 ISBA/16/A/13，第 6 段。 

 6 ISBA/20/C/15，附文二。另见 www.ospar.org/documents?v=33030。 

https://undocs.org/ch/ISBA/16/A/INF/2
https://undocs.org/ch/ISBA/16/A/13
https://undocs.org/ch/ISBA/20/C/15
http://www.ospar.org/documents?v=3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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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区域养护和管理措施。虽然国际海事组织和海管局均出席了集体安排会议，

但都避免全面参与，部分原因是有的成员对区域海洋组织在管理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所发挥的作用感到关切。7  近期，在集体安排的框架内，讨论过集体安

排可否向其他国际组织开放的问题(或集体安排与包括海管局在内其他国际组织

可采取其他哪种体制形式，开展进一步协作的问题)。秘书处正在参加这些讨论。 

 三. 奥斯巴委员会关于北大西洋海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

区的决定 

7. 北大西洋海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根据奥斯巴委员会 2021年的一项

决定8 设立，旨在保护、养护在奥斯巴海洋区域以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 595 196

平方公里海洋区域海床上方水域的海鸟和生态系统。同年，“北大西洋海流和叶

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进一步发展路线图”9 获得通过。2022 年 12 月 1 日，

委员会遵照路线图，启动了公开协商进程，审查是否有证据能支持将海洋保护

区的范围扩大到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以及其他物种和栖息地。  

8. 接下来，奥斯巴委员会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在奥斯陆举行会议，其

间决定就北大西洋海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作出修正，在范围中纳入

了奥斯巴委员会进一步列出的地物(物种和生境)以及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10  此

项决定于 2024 年 1 月 16 日生效，开始对《奥斯巴公约》缔约方产生约束。更详

细地说，通过修正，在建立海洋保护区的宗旨里增加了保护、养护、维持和恢

复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以及该地上层水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个目标，并且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条所界定的“区域”中 546 511 平方公里的面积归入

北大西洋洋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 

 A. 奥斯巴委员会和海管局秘书处之间就北大西洋海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

海洋保护区进行的沟通 

9. 奥斯巴委员会与海管局成员之间没有用来围绕影响“区域”事项开展协商

的具体通知程序。在此情况下，海管局秘书长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就关于扩大北

大西洋海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的提议发表了评论，作为对公开协商

进程的参与。他在评论中回顾了就保护“区域”海洋环境为海管局分配的任务，

包括要求海管局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四五条和《1994 年协定》附件

第一节第 5 条(g)款通过适当的规则、规章和程序。他还强调，依照《公约》第

一六五条，法律和技术委员会负责就以下事宜向理事会提出建议：根据相关规

则、规章和程序保护海洋环境，监测与“区域”内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的风险

和影响有关的方案，最后持续审查与“区域”内活动有关的规则、规章和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 

 7 特别见国际海事组织 A 29/19(c)号文件。另见 ISBA/28/A/18，第 24 段。 

 8 第 2021/01 号决定。可查阅 www.ospar.org/documents?v=46308。 

 9 第 2021-08 号协议。可查阅 www.ospar.org/documents?v=46310。 

 10 第 2023/01 号决定。可查阅 www.ospar.org/documents?v=52056。 

https://undocs.org/ch/ISBA/28/A/18
http://www.ospar.org/documents?v=46308
http://www.ospar.org/documents?v=46310
http://www.ospar.org/documents?v=5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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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秘书长回顾，2022 年 11 月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向理事会呈交了就北大西洋中

脊“区域”制定的、以多金属硫化物矿床为侧重点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草案。11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草案的制定立足于广泛的科学进程，包括 2018 年至 2020 年召

开的三次专家讲习班和 2022 年 4 月至 6 月进行的正式利益攸关方协商。奥斯巴

委员会收到了关于参加讲习班和利益攸关方协商的邀请，但没有出席。12 

11. 秘书长告知奥斯巴委员会，北大西洋中脊“区域”区域环境管理计划草案

并不囊括北大西洋洋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下的“区域”，但是的确规

定了区域环境管理的目标和目的，包括鼓励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等利益攸关方

在各自任务范围内相互合作，并且确定了各种措施，比如用来维持区域生物多

样性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不同划区管理工具。 

12. 鉴于上述考虑，秘书长敦促奥斯巴委员会确保《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1994 年协定》和《奥斯巴公约》为海管局和委员会确立的任务和权限保持一

致。为实现这一目标，有建议说委员会应当把关于可能扩大北大西洋海流和叶

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的讨论与正在围绕北大西洋中脊“区域”区域环境管

理计划开展的工作对接，后者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理事会主持下发

起的一个全球进程，法律和技术委员会为此投入了专家力量。这将确保讨论立

足于现有的科学数据和信息，着眼于建立协调一致、生态互联的划区管理工具

网络，使之纳入北大西洋各海洋保护区、得到有效管理和监测。 

13. 奥斯巴委员会于 2023 年 6 月召开会议，几个缔约方在会上表示欣见海管局

来函，其中所载信息有价值且能引发兴趣，还强调委员会与海管局保持良好工

作关系很重要。几个缔约方提议，今后在指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海洋保

护区时、在讨论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时，应当加强与海管局和其他主管当局的接

触与协作。然而，由于所说的海管局迟交资料一事，委员会决定不将资料列入

北大西洋洋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暂定提名订正稿的最终版，而是将

之放进所收答复概览。 

14. 秘书长于 2023 年 9 月 29 日去函，向奥斯巴委员会执行秘书通报了 2023 年

7 月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就海管局与委员会之间关系进行的讨论。他一方面提出

委员会将来可考虑审查就涉及主管政府间组织职权范围的事项(包括开发划区管

理工具)与主管政府间组织协商的程序，另一方面确认秘书处愿进一步讨论这些

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事项。当委员会的决定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4

年协定》赋予海管局的专属任务、与海管局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与已同海管局

签署了合同的实体的权利和义务重叠时，这似乎尤其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 

 11 ISBA/27/C/38。 

 12 2022 年 3 月 10 日、2023 年 3 月 14 日和 2023 年 6 月 9 日，向奥斯巴委员会发出邀请。 

https://undocs.org/ch/ISBA/27/C/38


 ISBA/29/C/6 

 

5/7 24-04119 

 

 B. 奥斯巴委员会与海管局秘书处之间就奥斯巴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小组围

绕委员会对奥斯巴海洋区域内深海海底采矿活动的权限所作报告进行

的沟通 

15. 2023 年 1 月 24 日，奥斯巴委员会执行秘书邀请海管局秘书处就奥斯巴法学

家和语言学家小组就委员会对奥斯巴海洋区域内深海海底采矿活动的管辖权出

具的法律咨询意见发表评论。奥斯巴委员会下设的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问题

委员会要求小组就《奥斯巴公约》在深海海底采矿方面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提

供法律咨询意见。13 

16. 2023 年 3 月 14 日，海管局秘书处提交了意见。秘书处回顾，《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对海洋包括“区域”内的所有活动来说，是统

领性法律框架。秘书处还指出，《奥斯巴公约》缔约方系海管局成员，应当遵守

由海管局通过的、对奥斯巴委员会海洋区域内“区域”适用的规则、规章和程

序，从而确保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4 年协定》确立的制度保持一致。

更具体地说，秘书处指出：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4 年协定》为海管局赋予组织和控制

“区域”内活动的专属权限，包括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免受“区域”内活动

可能造成的有害影响这个权限； 

 (b) 虽然有些国家可以在《奥斯巴公约》等区域合作框架内，集体采取比

海管局采取的措施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但这没有为该等国家或区域组织

赋予规制“区域”内活动的任何权限； 

 (c) 处置深海海底采矿活动产生的废物，属于《奥斯巴公约》第 1 条对

“倾倒”一词所下定义的范围，因而也属于该公约第四条和附件二的范围； 

 (d) 关于业已根据《奥斯巴公约》附件五(为保护海洋区域不受人类活动的

不利影响)采取的措施，一般来说对深海海底采矿适用，具体要视其内容； 

 (e) 深海海底采矿不是《奥斯巴公约》第3、4和5条范围内的污染源之一，

所以，《奥斯巴公约》缔约国如希望将深海海底采矿作为污染源处理，就需要根

据第 7 条通过一个附件。 

17. 秘书处强调，勘探和开发合同的授予，是对于“区域”及其资源适用的法

律制度的核心。奥斯巴委员会对根据此类合同在“区域”内开展的活动采取的

任何措施，无论是否涉及奥斯巴成员，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4 年

协定》建立的制度相冲突，也与《奥斯巴公约》承认的权限相冲突。 

18. 对此，奥斯巴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小组强调，秘书处与小组在意见上有多处

一致，在法律解释上有一些分歧，但小组已向奥斯巴委员会各代表团团长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13 奥斯巴委员会的网站上既没有公布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委员会的有关议事记录，也没

有公布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小组的咨询意见。为供海管局成员参考，执行秘书 2023年 1月 24日

的信函和秘书处 2023 年 3 月 14 日的答复连同本报告一并上传海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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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巴委员会秘书处和海管局秘书处之间启动非正式讨论，研究两个组织如

何在更实际的方面，比如海洋保护区的指定和管理，一起开展工作。14 

 四. 针对北大西洋海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范围扩至

“区域”这个决定对海管局任务的潜在影响进行的初步评估 

19. 目前，在北大西洋洋流和叶夫拉诺夫海盆海洋保护区，“区域”内还没有开

展任何活动。此外，据认为，由于这一区域沉积过程剧烈，存在多金属硫化物

和多金属结核经济可采矿床的概率微乎其微。15  然而，不排除海管局今后收到

的探矿通知或勘探工作计划核准申请可能会牵涉到“区域”的这一个部分。 

20. 在奥斯巴代表团团长会议16  等场合均确认，海管局是唯一有权限从事以下

工作的主管组织：规制“区域”内活动，包括为此通过适当的规则、规章和程

序，确保有效保护海洋环境，使其不受“区域”内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 

21. 奥斯巴委员会决定把自身措施扩大到“区域”，这似乎与海管局的权限相冲

突，因为它影响到那些非属《奥斯巴公约》缔约方的海管局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奥斯巴委员会的决定17 以及据此通过的措施或方案，仅对奥斯巴委员会 16 个成

员有约束力，而且仅适用于奥斯巴海洋区域。 

22. 在保护“区域”内海洋环境方面分配给海管局的监管权限不可推翻，海管

局的决定适用于海管局所有成员，包括同时也是奥斯巴委员会成员的海管局成

员。 

23. 在此方面，兹回顾，海管局成员有义务与海管局合作，这要求海管局成员

除其他外确保不与海管局的工作和任务重复，不通过区域组织开展的工作进行

干涉。 

24. 总之，根据奥斯巴委员会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4 年协定》规定

属于海管局权限范围的事项所作决定而采取的措施：(a) 没有适当反映和尊重海

管局对“区域”的权限；(b) 可能与海管局根据自身任务采取的其他行动发生冲

突；(c) 对“区域”适用有别于全球通行标准和科学标准的标准和科学标准，可

能破坏海管局的权限；(d) 由于对《奥斯巴公约》的非缔约方不具约束力，因此

可能起不到效果。 

__________________ 

 14 奥斯巴委员会各代表团团长(1) 23/2/1 Rev.1 (L)，第 8.2 段。 

 15 见海管局第 30号技术研究报告，可查阅 www.isa.org.jm/wp-content/uploads/2022/05/ISA_Technical_

Study-30.pdf。 

 16 见 ISBA/15/A/2，第 21 段。 

 17 虽然《奥斯巴公约》缔约方通过的决定有法律约束力，但根据《奥斯巴公约》第 13 条，提出

的建议没有约束力。 

http://www.isa.org.jm/wp-content/uploads/2022/05/ISA_Technical_Study-30.pdf
http://www.isa.org.jm/wp-content/uploads/2022/05/ISA_Technical_Study-30.pdf
https://undocs.org/ch/ISBA/15/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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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关于如何在防止海管局的任务受到干涉的同时，加强与有关

组织的合作与协商的建议 

25. 重中之重，是确保经现有法律框架认可的、由海管局和奥斯巴委员会各自

承担的任务和权限之间保持一致。在此方面，海管局已邀请委员会出席海管局

的讲习班、参加利益攸关方就制定大西洋中脊北部“区域”区域环境管理计划

一事进行的协商。海管局还提议，可拓展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地理范围，以确

保全球进程与区域进程对接。 

26. 2023年 11月 17日，海管局秘书处和奥斯巴委员会秘书处召开了双边会议。

二者商定举行更多的定期会议，彼此通报有关事项，相互交流最新情况。海管

局秘书处还将酌情参加委员会的有关工作，例如《奥斯巴公约》修正案特设工

作组、集体安排和委员会会议。 

27. 请理事会表示注意到本报告，并为秘书处提供必要的指导，以便海管局与

奥斯巴委员会之间加强合作与协商。 

 


